【文字解读】关于印发《龙泉镇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2年10月17日，龙泉镇印发《龙泉镇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根据“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现由龙泉镇人民政府对此政策作如下解读：
一、决策背景和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制定本方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我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维护、推进农村厕所改革建设、改厕问题进展“回头看”三个方面着手，强化长效管护机制，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根据上级政府要求，通过认真研判当前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后制定本方案。
四、工作目标
推进我镇农村人居环境重点问题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通过改善排查乡村农户改厕情况、集中整改改厕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着力提升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使用维护，提升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能。
五、主要任务
一是持续有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对全镇范围内农村户厕改造工作进行再次全面排查整改，严格执行标准规范，切实提高农村改厕工程质量；二是分类分策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保障污水处理系统正常使用；加强污水管网使用维保巡查，确保排污管道畅通，所有满足要求的污水管道“应接尽接”。
六、创新举措
聚焦“村民生活富裕，村庄美化宜居”目标，有效运用乡村原有空间和资源，积极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推动村人居环境向干净、整洁和有序快速改变。
七、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镇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小组定期将问题进展情况报至镇农办汇总。
2.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村（居）主体责任，深入调查核实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一经查实，严肃追责问责，倒逼干部担当作为，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
3.严格督查考核。镇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整治行动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销号不到位、销号问题反弹现象的严肃追究责任。
八、下一步工作考虑
根据工作分工，及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摸排工作，形成问题清单，加大整改推进力度，力争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全部问题的整改验收。
九、政策咨询服务信息
解读机关：东至县龙泉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章文俊
联系方式：0566—8068002
解读咨询部门：镇农办
解读咨询渠道：电话咨询：0566—8068002
现场咨询：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龙泉东路68号
解读时间：202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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